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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规范和加强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提高实验室人员 

的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，保障各实验室人员的人身安全，降低实验室事故 

发生的风险，结合我校相关规定与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 

 本规定适用于学院从事实验室科研工作的教师、学生、科研人
 

员、实验技术人员、实验室管理人员、合同制科研人员、访问学者等。 

 实验中心负责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的组织和监督工作，学院负
 

责本单位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的具体管理工作。 
 
 
 

  

 学院高度重视实验室安全培训，充分重视实验室安全培训在各 

类各级人员掌握实验室安全知识中的作用，制定年度培训计划，定期组织 

本单位相关人员进行实验室安全培训。 

 实验室安全培训可以采用多种形式，例如：张贴安全知识宣传
 

海报、组织实验室准入的安全考试、外出学习考察、参加专门的校外培训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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聘请校内外专家讲座、组织安全知识竞赛、进行安全预案演练等。鼓励各
 

单位制定具有本单位特色的安全培训办法、开展各类安全培训活动。 

 实验室安全培训应当包括以下内容： 

（一）国家及广西颁布的与高校实验室安全工作相关的法律、法规；
 

（二）由学校制定的与实验室安全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； 

（三）各实验室制定的与安全工作相关的规章制度、实验室人员岗位
 

的安全操作规程、应急预案等。 

 在学院（科研所、重点实验室等）进行实验活动的所有人员均 

应参加安全培训，各单位特别要加强对新入实验室的研究生和本科生、新 

入职人员、实验室管理人员的安全培训。学院（科研所、重点实验室等） 

从事特种设备、设施操作的人员还应当按照规定参加专业从业资格培训， 

取得相应的作业资格，严禁无证操作。 
 
 
 

  

 学院所有实验室均实行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。凡进入实验室的 

人员（尤其是研究生和本科生）均应参加学校和学院的实验室安全培训和 

考试。参加并通过校实验设备处或学院实验中心的实验室安全准入考试后， 

方可进入实验室工作。 

 实验室安全培训与考试是新生入学、新教工入职的必经程序。 

  实验室实行安全准入制度。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应当符合以下
 

条件： 

1.认真学习实验室安全教育手册、实验室管理制度等相关材料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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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接受所在实验室安全员针对各自实验室特点的安全教育和培训； 

3.  参加校实验设备处或学院实验中心的实验室安全知识考试且成绩合
 

格； 

4.填写《机械工程学院科研实验室使用申请表》或《机械工程学院本科
 

教学实验室使用申请表》并经过相关领导审批； 

5.签订《机械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责任书》。 
 
 
 

    

 本规范由广西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实验中心负责起草、修订和
 

解释。 

 本规范自发布之日起正式执行。 
 
 
 

机械工程学院 

二〇一九年六月八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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